
 
 

非營利幼兒園績效考評指標(委託辦理類型) 

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一、學年度預

算執行情

形(15%) 
 

直轄市、縣

( 市 ) 主管

機關代表

及其聘請

之會計師

(以下簡稱

會計師) 

1. 預算執行與管控： 
(1) 學年度決算各大類未超過該學

年度核定金額。 
(2) 同一科目下之細項經費勻支或

超支均符合規定。 
 

10 1. 學年度決算各大類(如：

人事費、業務費、材料

費、維護費…等類)均未

超過該學年度核定金

額。 
(1) 達成：5 分。 
(2) 各大類超支一類別扣 1

分，扣完為止。但經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同意該類得勻支或

超支者，得不扣分。 
2. 同一科目下之細項(如：

業務費項下之水費、電

費、辦公文具…等細項)
經費勻支或超支均符合

規定。 
(1) 達成：5 分。 
(2) 勻支或超支不符合規

定者，一細項扣 1 分，

扣完為止。但經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

同意該項得勻支或超

支者，得不扣分。 

1. 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

法。 
2. 【營運成本由家長與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共同分攤類

型】：契約書(含收支預

算編列明細表；【營運

成本全部由家長自行

負擔類型】：經審議會

審查通過之收支預算

編列明細表。 
3.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所規定公私立

幼兒園收退費自治法

規定有關私立幼兒園

收費項目及用途。 

1. 【營運成本由家

長與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共 同 分 攤 類

型】：契約書(含收

支預算編列明細

表；【營運成本全

部由家長自行負

擔類型】：經審議

會審查通過之收

支預算編列明細

表。 
2. 當學年度經會計

師簽證之決算報

告。 
3. 當學年度之預決

算對照表。 
4. 當學年度之收支

餘絀表(損益表)。 
5. 當學年度之資產

負債表(平衡表)。 
6. 日記帳。 
7. 總（明細）分類

帳。 
8. 財產清冊（含教

材、教具、玩具

及圖書清冊）。 

2. 編制財務報表：  
(1) 依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規定時間完成各項財務報表，

並於主管機關指定時間內將財

5 1. 依規定時間完成各項財

務報表，並於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指定

時間將財務資訊公告於



 
 

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務資訊公告於指定網站之情

形。 
(2) 依會計師查核或簽證意見修改

各項財務報表及財產清冊之情

形。 
(3) 財產依規定登錄及報廢之情

形。 
 

指定網站，得分標準如

下： 
(1) 達成：2 分。 
(2) 僅部分報表達成：1 分。 
(3) 未達成：0 分。 

2. 依據會計師歷次查核或

簽證意見修改 2%，得分

標準如下： 
(1) 達成或經會計師查核

無須修正者：2 分。 
(2) 部分達成者：1 分。 
(3) 經會計師糾正仍不改

正：0 分。 
3. 由會計師檢視新增財產

是否登錄，汰舊財產是

否報廢，得分標準如下： 
(1) 達成：1 分。 
(2) 未達成：0 分。 

9. 幼生異動名冊。 
10. 縣（市）主管機

關或其他機關核

定補助公文。 
11.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核定得

勻支或超支經費

之公文。 
12. 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二、招收幼兒

情形

(4%)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

關代表 

【上學期】 
幼兒園依核定招生數招收至額滿為

止，且未有超收情形。 

2 1.各園均須依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核定招生

數招收至額滿為止，但有

違法超收情形者，該學期

以 0 分計算。  
2.【營運成本由家長與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共

同分攤類型】依下列招收

幼兒情形計分： 
(1) 未達 75%：0 分。 

1. 契約書(包括需求說明

書)、設立許可證書或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公文。 
2. 幼生清冊（以每學期

最後一日全國幼兒園

幼生管理系統下載之

資料為準）。 

1. 契約書(包括需求

說明書)、設立許

可 證 書 或 直 轄

市、縣（市）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公

文。 
2. 幼生清冊（以每

學期最後一日全

國幼兒園幼生管

理系統下載之資

【下學期】 
幼兒園依核定招生數招收至額滿為

止，且未有超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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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2) 75%以上未達 85%：1
分。 

(3) 85%以上：2 分。 
3. 【營運成本全部由家長自

行負擔類型】：計分方

式同上，但收托身心障礙

幼兒之例外情形，其減招

人數可扣除不列入母數

計算。 

料為準）。 
3. 幼兒園概況表。 
4. 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5. 身心障礙幼兒相

關證明文件。 

三、招收不利

條件幼兒

情形

(10%)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

關代表、教保

服務人員及

教保學者專

家代表 

【上學期】 
幼兒園是否依規定優先招收不利條

件之幼兒及其招收及後續輔導情

形。 

5 1. 優先招收不利條件幼

兒： 
(1) 【營運成本由家長與

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共同分攤類型】依

下列方式計分： 
A. 對外公告該園優

先招收不利條件

幼 兒 之 相 關 資

訊，且確實依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及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所定招

收優先幼兒順序

之 自 治 法 規 辦

理：3 分。 
B. 未對外公告該園

優先招收不利條

1. 契約書(包括需求說明

書)、設立許可證書或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核定公文。 
2.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訂定之不利條

件幼兒招收順序之自

治法規。 
3. 查閱全國幼兒園幼生

管理系統之幼生資料

清冊。 

【營運成本由家長與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共同分攤類

型】： 
1. 招生簡章、文宣

品或網頁公告訊

息。 
2. 幼兒園概況表。 
3. 不利條件幼兒輔

導、或改變教保

計畫、尋求相關

機構提供協助之

相關記錄。 
4. 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營運成本全部由家

長自行負擔類型】： 
1. 契約書(包括需求

說明書)、設立許

【下學期】 
幼兒園是否依規定優先招收不利條

件之幼兒及其及後續輔導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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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件幼兒之相關資

訊，或未依幼兒教

育及照顧法第 7
條第 3 項規定及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所定招

收優先幼兒順序

之 自 治 法 規 辦

理，或拒絕主管機

關 轉 介 之 個 案

者：0 分。 
(2) 【營運成本全部由家

長自行負擔類型】： 
A. 達成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訂

定或核定招收不

利條件幼兒人數

最低比率：3 分。 
B. 未達成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訂

定或核定招收不

利條件幼兒人數

最低比率：0 分。 
2. 能針對經評估有需求

之幼兒，安排促進發展

之個別化活動： 
A. 針對經評估有需

求之幼兒，提供輔

可 證 書 或 直 轄

市、縣（市）主

管 機 關 核 定 公

文。 
2. 招生簡章、文宣

品或網頁公告訊

息。 
3. 幼兒園概況表。 
4. 不利條件幼兒輔

導、或改變教保

計畫、尋求相關

機構提供協助之

相關記錄。 
5. 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導、或改變教保計

畫、尋求相關機構

提供協助者，且留

有記錄：2 分。 
B. 未針對經評估有

需求之幼兒，提供

輔導、或改變教保

計畫、尋求相關機

構提供協助者，或

未留有記錄： 0
分。 

四、家長滿意

情形

(6%)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

關代表 

幼兒園家長滿意度調查之平均得分

及回收率。 
5 由幼兒園所屬之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進行【家長

滿意度調查】（詳如附件

1），家長滿意情形以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問卷

調查有效問卷結果之平均得

分（所有回收有效問卷總得

分 ÷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份 數         
＝平均得分）計算（小數點

四捨五入至整數）： 
  (1)未達 80 分：0 分。 
  (2)80 分以上未達 84 分：1

分。 
  (3)84 分以上未達 87 分：2

分。 
  (4)87 分以上未達 90 分：3

分。 

家長滿意度之問卷調查結

果。 
無須檢附資料。 



 
 

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5)90 分以上：5 分。 

1 依上述【家長滿意度調查】

之問卷回收率（問卷發出份

數÷回收份數＝回收率）計算

（小數點四捨五入至整

數）： 
  (1)未達 70%—0 分。 
  (2)70%以上—1 分。 

家長滿意度之問卷回收結

果。 
無須檢附資料。 

五、履

約 情

形

(25%) 

行政 
管理 
(11%) 

直轄市、縣

（市）主管

機 關 代

表、會計

師、教保服

務人員及

教保學者

專家代表 

1. 園務辦理情形 
(1)下一學年度工作計畫符合契約

之情形(含 4 年期園務發展計

畫)。 
(2)當學年度工作報告及其成效符

合該學年度核定工作計畫各要

項之情形。 
(3)整體園務運作定期檢核、分析

及後續改善情形。 
(4)幼兒園工作人員之雙向溝通，

及團隊合作共識之情形。 
(5)提供家長多元溝通管道之情

形。 

5 符合下列各項目，各得 1 分： 
(1)下一學年度工作計畫經

檢視符合契約(包括 4
年期園務發展計畫)。 

(2)工作報告及其成效經檢

視符合核定之該學年度

工作計畫各要項。 
(3)定期自我評核整體園務

運作，並依據評核結果

分析改進措施，且已進

行改善(上述均應留有

紀錄)。 
(4)園長與工作人員之間雙

向溝通方式有 2 種以

上，且工作人員能描述

該園教保目標、個人工

作內容、個人與團隊的

關係及重要性。 
(5)園方提供家長之溝通管

1. 契約書(包括需求說明

書)。 
2. 服務建議書。 
3. 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核通過之當

學年度工作計畫。 
4. 實地觀察。 
5. 實地訪問工作人員。 

1. 招生簡章。 
2. 契約書(包括需求

說明書)及服務建

議書。 
3.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之當學

年度工作計畫。 
4. 當學年度工作報

告。 
5. 下一學年度工作

計畫。 
6. 園長與工作人員

溝 通 之 相 關 紀

錄。 
7. 園方提供家長溝

通管道之相關紀

錄。 
8. 其他相關證明。 



 
 

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道之有 2 種以上。 
2. 財產管理 

購置之財產(如：設施設備、圖

書、教具及玩具…等)使用情形。 

1 購置之財產(如：設施設備、

圖書、教具及玩具…等)，皆

專用於幼兒園，且無閒置未

使用： 
  (1)達成：1 分。 
  (2)未達成：0 分。 

實地觀察或訪問園內之教

保服務人員。 
財產清冊（包括教具

玩具清冊及圖書清

冊）。 

3.人力資源管理 
(1) 辦理工作人員平時及年終考核

之情形。 
(2) 提升工作人員專業職能之情

形。 
(3) 前一年度教保服務人員研習時

數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其

子法規定情形。 
(4) 前二年度教保服務人員接受基

本救命術訓練、安全教育相關

課程及緊急救護情境演習之時

數或次數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

法之規定。 

5 符合下列各項目，各得 1 分： 
(1) 確實依非營利幼兒園實

施辦法定期辦理人員平

時考核及年終考核並留

有紀錄。 
(2) 園長就園務計畫、目

標、執行方法、工作成

效及態度等，與工作人

員逐一溝通討論，並將

面談內容及結果記錄於

平時考核紀錄(每學期至

少 1 次)。 
(3) 妥善使用研習經費，安

排符合各工作人員需求

之在職進修規劃及專業

成長活動，並紀錄於個

人之工作檔案。 
(4) 前一年度教保服務人員

(留職停薪及 3 個月以下

短期代理教保服務人員

得予扣除)研習時數均符

1. 【營運成本由家長與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共同分攤類

型】：非營利幼兒園實

施辦法；【營運成本全

部由家長自行負擔類

型】：各非營利幼兒園

經審議會審查通過之

考核規定。 
2. 【營運成本由家長與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共同分攤類

型】：契約書(包括收支

預算編列明細表；【營

運成本全部由家長自

行負擔類型】：經審議

會審查通過之收支預

算編列明細表。 
3.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1. 【營運成本全部

由家長自行負擔

類型】：各非營利

幼兒園經審議會

審查通過之考核

規定。 
2. 【營運成本由家

長與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

共 同 分 攤 類

型】：契約書(包括

收支預算編列明

細表；【營運成本

全部由家長自行

負擔類型】：經審

議會審查通過之

收支預算編列明

細表。 
3. 人事規章、平時

考核及年終考核

紀錄（包括園長



 
 

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

其子法規定。 
(5) 前二年度教保服務人員

(留職停薪及 3 個月以下

短期代理教保服務人員

得予扣除)接受基本救命

術訓練、安全教育相關

課程及緊急救護情境演

習之時數或次數均符合

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規

定。 

與工作人員面談

紀錄）。 
4. 人員清冊及核備

文件。 
5. 各工作人員在職

進修規劃等工作

檔 案 或 相 關 紀

錄。 
6. 以前一年度全國

教保資訊網下載

之研習時數清冊

為準。但未登載

於上開系統之研

習，請自行檢具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

審認通過之佐證

資料。 
7. 總（明細）分類

帳。 
8. 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教保 
服務 
(11%)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

關代表、教保

服務人員及

教保學者專

家代表 

1.教保服務實施情形 
(1)服務時間符合契約書規定之情

形。 
(2)教保課程規劃與實施符合幼兒

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之實

施通則。 

7 符合下列各項目，各得 1 分： 
(1) 服務時間不低於契約書

規定。 
(2) 依幼兒年齡規劃不同層

次目標之課程，同時段

進行多樣興趣分組，並

1. 契約書(包括需求說明

書)及服務建議書。 
2. 幼兒園教保服務實施

準則。 
3. 實地觀察。 

1. 契約書(包括需求

說明書)及服務建

議書。 
2. 招生簡章及作息

表。 
3. 課程規劃(包括教



 
 

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考量幼兒特殊需求調整

課程。 
(3) 幼兒活動室內至少有 4

種不同區域之玩具、教

具，且每區域能提供每

位幼兒 2 種以上之選擇。 
(4) 瞭解幼兒家庭背景，並

從在地的生活環境及社

會文化資產中選材，設

計實施符合幼兒生活經

驗及文化回應的課程活

動。 
(5) 教保課程能與幼兒家庭

互動，鼓勵家長參與、

促進其親子關係。 
(6) 教保服務人員能依據課

程規劃與目標，進行教

學評量或省思。 
(7) 有計畫地規劃實施幼小

銜接活動，主動促進家

長、幼兒園與小學之聯

繫交流。 

保服務人員之教

學評量或省思)與
活動相關紀錄。 

4. 教保會議紀錄。 
5. 幼兒發展篩檢紀

錄及其後續處理

相關紀錄(包括通

報、個別化教保計

畫等)。 
6. 幼兒評量、輔導及

學習檔案或相關

紀錄。 
7. 財產清冊（包括教

具玩具清冊及圖

書清冊）。 

2.評量與輔導 
(1)定期實施幼兒發展篩檢，並依

其結果提供個別化教保計畫。 
(2)定期實施幼兒學習評量，並依

其結果調整課程，以確保幼兒

學習目標之達成。 

4 符合下列各項目，各得 1 分： 
(1) 幼兒剛入園或每學期初

進行幼兒發展篩檢。 
(2) 依據幼兒發展篩檢結

果，進行相關措施，包

括通報、個別化教保計



 
 

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畫等。 
(3) 規劃幼兒學習評量，以

多元的方式進行，對於

未能達成學習期望之幼

兒，了解原因後提供必

要的輔導與協助，並追

蹤其學習狀況與輔導效

果。 
(4) 落實教保課程中的形成

性評量，每位幼兒留有

個別學習檔案，且每生

一年有三次總結性評

量，並留有紀錄。 

協力 
服務 
(3%) 

直轄市、縣

（市）主管

機 關 代

表、會計

師、教保服

務人員及

教保學者

專家代表 

1. 公益法人與幼兒園之組織運作

與協力狀況。 
2. 幼兒園與在地社區互動、分享資

源及協同合作。 

3 符合下列各項目，各得 1 分： 
(1) 與公益法人協力推動各

項計畫與活動。 
(2) 幼兒園活動能有效運用

社區資源。 
(3) 開放社區參與園內之親

職教育相關活動或使用

園內設備。 

1. 契約書(包括需求說明

書)及服務建議書。 
2. 經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核通過之當

學年度工作計畫。 
 

1. 契約書(包括需求

說明書)及服務建

議書。 
2. 經 直 轄 市 、 縣

（市）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之當學

年度工作計畫。 
3. 當學年度工作報

告。 
4. 活動相關紀錄(包

括辦理次數及人

數)。 
5. 相關會議紀錄。 
6. 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 



 
 

考評項目 考評人員 考評指標 配

分 考評方式 考評依據 幼兒園提供之資料 

六、各次檢查

符合法令規定

情形(40%) 

直轄市、縣

( 市 ) 主管機

關 

【上學期】主管機關到園檢查結果。 
20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依

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到園檢查表】（詳如附件

2）分別於各學期到園檢查 1
次，符合 1 細項得 2 分，滿

分 20 分。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到園檢查表。 
依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到園檢查表所

定資料提供。 

【下學期】主管機關到園檢查結果。 
20 



 
 

 

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辦理類型) 

○○學年度 家長滿意度調查問卷 

    親愛的家長您好，○○縣（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了解您對○○○○非營利幼兒

園提供各項服務的感受與看法，請您協助填答下列問題。這是一份不記名問卷，您的填答將

有助對非營利幼兒園的推動與改善，因此您的意見非常的重要與珍貴。 

       ○○縣(市)政府 ○○○ 
電話：****-***-*** 

     ○年○月○日敬上 
-------------------------------------------------------------------------------------------------------------------------- 
 
基本資料（僅供資料分析之用，無須具名，請安心填寫。） 

1. 您是孩子的：□父親   □母親  □其他（請填寫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 

2. 您的孩子是：□一般入園 □優先入園生       

3. 您孩子的年齡：_______ 歲 _______個月   

4. 主要照顧者的職業/學歷： 

  （1）職業：□軍公教  □農  □工  □商  □服務業  □其它                     

  （2）學歷：□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研究所  □其它 

5.家庭每月收入（父母兩人合計，如為單親或隔代教養者，僅計算 1 人，或僅計算主要扶養者）： 

      □2 萬元以下 □2 萬元至未滿 3 萬元 □3 萬元至未滿 5 萬元 □5 萬元至未滿 8 萬元 □8

萬元至未滿 12 萬元 □12 萬元以上 

6.當我有幼兒教育及教養方面的問題時，我會請教(此題可複選。如您單選，請您在適當格子內

打；如您複選，請在□內填列優先順序，如第一優先請教對象，請在□填寫 1，以此類推)： 

  □園長 □老師 □其他家長 □家人親戚  □朋友 □同事 □其他，請說明：________ 

 

※註：若填寫此問卷非主要照顧者，請填寫者逐項詢問主要照顧者之意見後再填寫 

 
 
 
  

附件 1 



 
 

  



 
 

【答題開始】 

※答題說明：請依照您對各題的滿意程度，在 0 ~ 5 分的格子內，進行勾選。  

問題內容/滿意程度 

非常                              非常 

滿意                             不滿意 

5 4 3 2 1 0 

1. 幼兒園會透過相關途徑（例如：通訊簿、公布欄、

電話、會議等），讓我知道課程、政策或規定上的

內容 
    

  

2. 幼兒園提供相關管道（例如：聯絡簿、電話、問卷、

意見箱、網路等），讓我表達想法，並重視我的意

見 
    

  

3. 幼兒園的教職員工對我與我的孩子態度友善     
  

4. 幼兒園注重幼兒衛生保健，如洗手、刷牙、擤鼻涕、

健檢等 
    

  

5. 幼兒園提供營養均衡、富變化的幼兒餐點     
  

6. 幼兒園的老師會告訴我孩子在幼兒園的飲食與健

康情形 
    

  

7. 幼兒園有完善的幼兒安全防護措施     
  

8. 幼兒園提供符合孩子需求的設施設備、圖書與教材

教具 
    

  

9. 幼兒園老師關懷孩子     
  

10. 幼兒園老師能引發我的孩子對學習的興趣     
  

11. 幼兒園老師設計的課程與活動適合我的孩子     
  

12. 當我的孩子有問題或需要時，幼兒園的老師能提供

適當的輔導與協助 
    

  

13. 幼兒園老師平時提供足夠訊息幫助我瞭解孩子的

生活與學習情形 
    

  



 
 

問題內容/滿意程度 

非常                              非常 

滿意                             不滿意 

5 4 3 2 1 0 

14. 幼兒園老師每年能提出評估孩子學習的資料，讓我

瞭解孩子的發展與能力 
    

  

15. 我的孩子進入幼兒園後有成長與進步     
  

16. 幼兒園老師能與我溝通孩子在園的學習及保育觀

念 
    

  

17. 幼兒園老師能提供我具體的教養建議，協助我更知

道如何與孩子相處 
    

  

18. 幼兒園提供我入園參與教保活動的機會，例如：

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家長填寫) 
    

  

19. 幼兒園提供孩子認識不同文化的語言和習俗特色

之課程或活動 
    

  

20. 幼兒園能促進家庭、孩子對社區的在地文化與資源

有更多認識 
    

  

除上述問 卷內容之外，如果 您有其他的意見， 請填寫在本空格內 ：  

1.給承辦之公益法人、幼兒園的建議： 
 
 
 
 
 
2.給○○縣(市)政府的建議： 
 
 
 
 
 

 
 

問卷到此結束，謝謝您的填答！ 



 
 

 
○○非營利幼兒園(委託辦理類型) 

○○學年○學期第○次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到園檢查表 

檢
查 
類
別 

檢
查 
項
目 

檢查細項 檢查方式與資料 
檢查情形 

符合 
(2 分) 

部分符合 
(1 分) 

不符合 
(0 分) 

人
事
管
理 

人

力

配

置 

1. 各類人力配置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非營

利幼兒園實施辦法、幼兒園行政組織及員額

編制標準有關私立幼兒園之規定。 

1-1 查閱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之教保服務人員清冊並

實地觀察。 

   

2. 人員資格均符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及其子法

相關規定。 
2-1 檢視全國教保資訊網填報系統之教保服務人員清冊及

其資格證書等相關文件並實地觀察。 

   

人

員

薪

資

及

權

益 

3. 工作人員薪資及權益符合非營利幼兒園實施

辦法相關規範。 

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或主管機關核定之各類工作人員

薪資標準，查閱以下資料： 
3-1 查閱當學期之薪資相關資料，如轉帳證明文件等。 
3-2 查閱當學期之勞、健保保單、投勞、健保名冊(包括投

保薪資證明)、勞工退休準備金提撥金額及繳費收據等。 
 
※上述倘僅有一細項符合，得 1 分 

   

財
務
管
理 

會

計

處

理 

4. 財務獨立，以幼兒園名義開設專戶收支保管

及運用各項經費，並以專帳製作財務報表，

且收支均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 

4-1 查閱銀行對帳單、存摺影本、日記帳、總（明細）分類

帳、資產負債表及收支餘絀表。 
4-2 抽查當學期原始憑證。 
 
※上述倘僅有一細項符合，得 1 分 

   

5. 除小額款項（新臺幣一萬元以下）得以零用

金支付外，其餘應付款項均以銀行轉帳或票

據支付。 
5-1 查閱銀行存摺及日記帳，並抽查當學期原始憑證。 

   

附件 2 



 
 

 

財

產

管

理 

6. 訂有環境資源管理相關規定，包含維護項

目、定期檢修、定期清點及後續處理(包括

報廢、維修及增購)等項目，且每學期至少

檢查一次全園設施設備（包括遊戲設施）

之安全性；對於不符安全，待修繕或汰換

者，應留有處理情形之紀錄。 

6-1 檢視該園訂定之環境資源管理辦法。 
6-2 檢視財產清冊、行事曆、定期檢修及清點相關紀錄（檢

查結果為待修繕或汰換者，應再檢視處理情形之紀

錄）。 
 
※上述倘僅有一細項符合，得 1 分 

   

教
保
服
務 

課

程

實

施 

7. 教保活動課程以統整方式實施，不得採分科

方式進行，且每一學期之課程含括「幼兒園

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之六大學習領域。 
7-1 查閱當學期之行事曆及相關之會議紀錄並實地觀察。 

   

8. 課程未有進行以精熟為目的之讀、寫、算教

學，且未有全日、半日或分科之外語教學。 
8-1 查閱作息時間表、教學課程表等資料並實地觀察。 

   

衛
生
管
理
及
緊
急

事
件
處
理 

衛

生

管

理 

9. 每學期應至少實施一次全園環境消毒，並留

有紀錄。 
9-1 查閱當學期消毒紀錄。 

   

安

全

及

通

報 

10. 落實通報機制，包括以下項目： 
(1) 幼兒緊急傷病施救。 
(2) 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  

10-1 查閱幼兒園是否訂有幼兒緊急傷病施救注意事項(包
括施救步驟、緊急救護支援專線、就醫地點、護送方

式、緊急連絡及父母、監護人或親屬未到達前之處理

措施等)，定期辦理緊急傷病處理演練，留由演練及緊

急傷病施救之相關紀錄或其他佐證資料。 
10-2 查閱校安通報系統相關紀錄或其他佐證資料。 
 
※上述倘僅有一細項符合，得 1 分 

   

 

 

 


